
! ! ! ! ! 月 "# 日 北京市公安局海

淀分局接到一位女事主杨某某报

警! 据称"!月 "#日晚"她在海淀

区一酒吧内" 与李某某等人喝酒

后"被带至一宾馆内轮奸!

! 月 !$ 日 海淀公安分局将

李某某等五人抓获并刑事拘留!

%月 &日 李某某等五人因涉嫌

强奸被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

捕!

&月 '日 海淀检察院依法对李某某等

五人涉嫌强奸一案提起公诉"由海淀区人民

法院进行立案审查!

&月 %$日 李某某的辩护人向海淀法

院提交了署名梦鸽的 #关于公开审理的申

请$" 海淀法院依法当场驳回该申请并记录

在案%

'月 (日 李某某母亲梦鸽前往北京市

公安局报案" 正式提交关于对酒吧涉嫌介绍

卖淫和敲诈勒索犯罪事实的控告函!

'月 !'日!!#日 海淀法院就此案进行

两天不公开审理!

#月 ""日 海淀法院收到李某某的法

定代理人及辩护人提交的 &再次开庭申请

书$"法院于 $月 "!日依法驳回%

范洁

事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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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

! ! ! !今天上午，北京法院网官方微博“京法网
事”全程直播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宣判过程，
披露案件细节。
法院认定，李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于犯

意提起者、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，地位与作用
明显大于其他被告人，且无悔罪表现。鉴于其
犯罪时系未成年在校学生，本着有利于未成
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原则，对其依法从轻处
罚，判处其有期徒刑 !"年。

被害人要求离开被拒遭殴打
经法院审理查明：#月 !$日零时许，被

告人李某某、王某、魏某某（兄）、张某某、魏某
某（弟）及李某等人到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
%&号东源大厦地下一层北京夜半酒吧饮酒
消费，酒吧张姓服务员安排被害人杨某某及
徐某某一起喝酒、唱歌、玩游戏。
凌晨 %时 %"分许，呈醉酒状态的杨某某

在酒吧张姓服务员的陪同下先后来到海淀区
金鼎轩餐厅及海淀区人济山庄地下车库。途
中，杨某某发现张姓服务员已离开，在要求下
车离开遭拒后呼喊、踢踹、挣扎，但被强行摁

压、控制并遭殴打。

李某某强拽被害人进入酒店
&时 &"分许，五名被告人带着杨某某到

达海淀区的湖北大厦。李某某与王某、魏某某
（弟）带着杨某某穿过酒店大堂进入电梯。期
间，李某某紧抓杨某某手臂，夹拉着杨某某前
行，李某某有击拍杨某某头面部动作。杨某某
被拉拽进入酒店房间后，被李某某等人要求
脱下衣服，其拒绝后遭李某某、王某等人扇
打、踢踹并被强行脱光衣服。随后，李某某等五
人依次强行与杨某某发生性关系。期间，部分被
告人有猥亵行为。后李某某、魏某某（兄）拿出人
民币 #"""元给杨某某。

$时 %"分许，五名被告人将杨某某带离
湖北大厦，途中将杨某某放下。经司法鉴定部
门依法鉴定，杨某某左眼上睑见片状皮下出
血（吸收期）、鼻背部见片状皮下出血（吸收
期），左颞部及左颧部片状皮下出血（吸收期），
身体损伤程度属轻微伤。

#月 #!日 !时许，李某某等五人被公安
机关抓获。当日 #时许，在魏某某（兄）协助

下，公安机关将张某某抓获。

五名被告均已构成强奸罪
法院认为：五名被告人违背妇女意志，共

同使用暴力手段奸淫妇女，均已构成强奸罪。
五人的行为系轮奸，给被害人身心造成伤害，
性质恶劣，社会危害性大，依法应予惩处。
法院认为，证据足以证明五名被告人均与

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。被害人杨某某多次陈述
均明确指证五名被告人先后与其发生性关系；
物证鉴定报告证实有多处魏某某（弟）、王某的
混合精斑残留在被害人内裤上；证人李某证言
证实事后被告人李某某在电话中向其描述五
名被告人将被害人轮奸的事实；五名被告人均
曾供认自己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。

针对发生性关系是否违背被害人意愿，
法院认为证据足以证实。被害人多次明确陈
述其不愿意跟五名被告人去开房；监控录像
显示被害人系被拉拽进入酒店大堂、电梯并
走向房间；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，其事后询问
被害人是否愿意发生性关系时，李某某说“不
让就打呗”，还说王某等人打了被害人。范洁

! ! ! !今天上午 !"时许，李某某等人强奸案在
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，法院以强奸罪
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 !"年；王某
（成年人）有期徒刑 !#年，剥夺政治权利 #

年；魏某某（兄）有期徒刑 '年；张某某有期徒
刑 % 年，缓刑 & 年；魏某某（弟）有期徒刑 %

年，缓刑 %年。

5被告均积极直接实施奸淫
判决书称：本案中，五名被告人均积极、

直接对被害人实施了奸淫行为，魏某某(兄)、
张某某、魏某某(弟*在共同犯罪中并非仅起次
要或辅助作用，故对该三被告人系从犯的辩
护意见，本院不予采纳。但各被告人在共同犯
罪中的作用确有区别，本院综合考虑全案情
况及各被告人具体犯罪情节，根据宽严相济
的刑事政策，在量刑时酌予区分。

今天早上 +时 %"分，李某某案开庭审
理，旁听人员有被告人亲属及来自未成年人
权益保护组织和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代表。

是“从轻”而非“减轻”
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教

授就审判结果进行解读。他指出，中国刑法规
定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
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二人以上轮
奸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
刑。李某某判 !"年是这类情节中的最低刑，
属于从轻处罚，可能主要考虑到他是未成年
人。如果量刑低于 !"年就变成“减轻”处罚，

而不是“从轻”了，这可能是因为案件是多人
实施犯罪，本身性质严重，影响恶劣，被告人
认罪态度也不好。

公众舆论一般不会影响判决
从判决书上看，&人均是实行犯，在量刑

上相差较大，有些让人费解，照理不分主从
犯，量刑相差不会这么大，有可能有其他减刑

情节，这要结合具体案情才能分析。
对公众关心的社会舆论是否会对审判结

果有影响，游伟说，一般不会，判决主要还是
看对案件定性。定性的关键第一是看是不是
实施了性侵行为；第二是看实施这种行为是
不是违背了当事人的意志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哪
怕开始确实在酒吧有不明确的介绍卖淫情
节，女方可能也同意，但到了现场女方突然变

卦，当事人还是实施强行发生性关系，也是构
成犯罪的。

他同时指出，由于是涉及未成年人的
案件，所以不公开审理，但双方律师很早便
向外界批露案情信息，十分不妥。由于双方
批露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实，给公众带
来很大疑惑，间接也会对法律裁判形成舆
论压力。 本报记者 姜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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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本报讯 （通讯员 王俊莎 记者 江
跃中）光怪陆离的酒吧门口，在校男学生
林某见一女孩醉酒昏睡，趁她朋友不注
意之际，打车将女孩带至酒店，与她发生
性关系。近日，闸北区法院以强奸罪判处
林某有期徒刑 %年。

林某是名 #"岁出头的在校学生。
今年 & 月凌晨 ' 时许，林某在衡山路
酒吧楼梯口看到一个女孩喝醉酒了，
便上前和女孩的朋友搭讪，一副热心
肠的样子，他帮忙将女孩扶上出租车。
此时，林某见女孩的朋友正和他人转

身说话，便趁机独自钻入出租车，指令
司机将出租车开走，要求去一家连锁酒
店。出租车行驶至目的地后，林某下车
将女孩抱进酒店房间，并与昏睡中的女
孩发生了性关系。
而女孩的朋友见出租车离开，回过

神来追赶时已为时晚矣，赶紧到女孩的
住处寻找却不见踪影，慌忙报警。当天，
林某像往常一样去学校，临近中午又回
到酒店，把女孩吓了一跳。于是，女孩借
林某手机给男朋友打电话，随后林某带
着女孩去接她男朋友，林某表示自己和

女孩都喝醉了。但最终女孩的男朋友还
是选择了报警。

%天后，林某在宿舍被公安机关抓
获，承认当时发生性关系的事实。据林某
交代，自己在酒吧见过这名女孩子，尚不
算熟；在出租车上，又觉得女孩私生活比
较混乱，发生性关系应该也不算什么，遂
起歹意。
法院认为，林某违背妇女意志，趁被

害人醉酒之际强奸妇女，构成强奸罪；林
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可
以从轻处罚。故法院作出如上判决。

酒吧门口打车“劫”醉酒女孩发生性关系
闸北区法院以强奸罪判处20岁在校男生有期徒刑3年

李某某被判十年属从轻处罚
今天上午李某某等人强奸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，专家称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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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今天上午"押解李某某等人的法院车辆驶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

!

李某某监护人梦鸽到场听判 图 !"#


